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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耀凤

【基本案情】
2018 年 8 月，李某以 391 万余元的

价格向甲公司购买商品房一套，双方
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甲公司
应在 2019 年 5 月 30 日前交付商品房、
在 2019 年 8 月 30 日前交付权属证书，
若逾期交房、逾期办证则应分别承担
违约责任。又，该合同附件八第八条
第三款约定，若出卖人逾期交房，则合
同第十六条中出卖人承诺取得土地、
房屋权属证书或不动产证书的时间相
应顺延，顺延期限与商品房交付的逾
期期限相同，该期限内出卖人不承担
逾 期 办 证 的 相 应 违 约 责 任 及 赔 偿 责
任。2019 年 12 月，甲公司因逾期 200
天 交 房 与 李 某 签 订 了《违 约 金 确 认
书》，支付违约金 23.5 万余元，约定“乙
方不得再以逾期交房以及逾期交房产
生 其 他 影 响 等 向 甲 方 提 出 其 他 主
张”。2020 年 2 月，甲公司向李某发出

《不动产权证书办理通知书》，告知商
品房已于 2020 年 1 月完成商品房所有
权初始登记并取得不动产权证书，通
知业主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手续。李
某向甲公司主张逾期办证违约金 6.7
万 余 元 未 果 ，于 2021 年 12 月 诉 至 法
院。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李某诉求
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甲公司应按照合
同约定承担逾期办证的违约责任。甲
公司不服，申请再审。再审法院认为
原一审、二审判决对案涉《违约金确认
书》约定的部分内容理解不妥，导致实
体处理不当，判决撤销原一审、二审判
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李某不服，
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对于甲公司在按约承担逾期交房
违 约 金 后 ， 是 否 还 应 承 担 办 证 延 后
违 约 金 ， 司 法 实 践 中 主 要 有 以 下 三
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合同附件八第
八条第三款系无效格式条款，甲公司
应 当 承 担 逾 期 办 证 的 违 约 金 。 案 涉

《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六条约定，甲
公司应完成商品房的初始登记，并在
2019 年 8 月 30 日前取得土地、房屋权
属证书，交付给李某。但甲公司实际
交付李某不动产权证书的日期为 2020

年 2 月，确实存在逾期办证情形。虽然
根 据 该 合 同 附 件 八 第 八 条 第 三 款 约
定，若出卖人逾期交房，则办证时间相
应顺延，但该约定免除了出卖人的责
任，加重了买受人的义务，且甲公司未
尽充分说明及解释义务。根据行为当
时适用的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
条之规定，该约定属于甲公司提供的
格式条款，该条款免除了甲公司的责
任，应属无效。

第二种意见认为，逾期交房和逾
期办证系两个不同事由，甲公司应当
承担逾期办证违约金。案涉《商品房
买卖合同》明确约定了逾期交房及逾
期办证两个违约行为的不同责任承担
方式，两者不能混同。该案中，甲公
司虽赔付了逾期交房违约金，但未赔
付逾期办证违约金，且未证明赔付的
逾期交房违约金已填补李某的逾期办
证损失，故甲公司应依照合同约定承
担逾期办证违约责任。《违约金确认
书》第三条虽约定“乙方不得再以逾期
交房及因逾期交房产生其他影响等向
甲方提出其他主张”，但双方并未明确
约定“逾期办证”属于“因逾期交房而
产生其他影响”的范围。故李某仍可
依照《商品房买卖合同》主张逾期办证
违约责任。

第三种意见认为，《违 约 金 确 认
书》对逾期交房和逾期办证违约责任
进行了明确，甲公司在承担逾期交房
违约金后无须另行承担逾期交房导致
的逾期办证违约金。虽然根据双方签
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甲公
司未按约定期限交付房屋、权属证书
的，应分别承担逾期交房违约责任和
逾期办证违约责任，但在合同履行过
程中，甲公司因未按照约定期限交付房
屋后，与李某签订了《违约金确认书》，
对逾期交房违约金进行了确认，《违约
金确认书》第三条约定“甲方（甲公司）
向乙方（李某）指定银行账户支付违约
金后，即完成了逾期交房等相关责任
承担，乙方不得再以逾期交房及因逾
期交房产生其他影响等向甲方提出其
他主张”。该《违约金确认书》签订时
逾期办证事实已发生，可以推知，甲公
司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后，双方对于
甲公司未按约定期限交付房屋、权属

证书等事项已无争议。甲公司已按约
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李某再诉请甲
公司承担逾期办证违约责任，不符合

《违约金确认书》中的相关约定。
笔者认为，结合本案相关证据，甲

公司在足额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后，
无需再另行支付逾期交房导致的逾期
办证违约金，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甲公司与李某签订的《商品
房买卖合同》附件八第八条第三款对
此有明确约定。《商品房买卖合同》第
九条明确交房日期为 2019 年 5 月 30 日
之前，第十六条明确办证日期为 2019
年 8 月 30 日前，并分别规定了逾期交
房、逾期办证的违约责任，第二十五条
规定“本合同连同附件共 46 页，一式伍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而附件八第
八条第三款明确“若出卖人逾期交房，
则合同第十六条中出卖人承诺取得土
地、房屋权属证书或不动产证书的时
间相应顺延，顺延期限与商品房交付
的逾期期限相同，该期限内出卖人不
承担逾期办证的相应违约责任及赔偿
责任”。案涉条款虽是开发商为了重
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但根
据 行 为 当 时 适 用 的 合 同 法 第 三 十 九
条、第四十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
条等相关规定，格式条款并不当然无
效，只有在法定情形，或者提供格式条
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
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下才无效。该
条款虽为格式条款，但甲公司并未不
合理地免除或减轻其责任，且《商品房
买卖合同》已经双方签字生效并备案，
应视为李某对《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
八的内容系明知，合同附件八的内容
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亦合法有效。

第二，甲公司与李某签订的《违约
金确认书》第三条对此亦进行了重申
和明确。《违约金确认书》第三条“甲方

（甲公司）向乙方（李某）指定银行账户
支付违约金后，即完成了逾期交房等
相关责任承担，乙方不得再以逾期交
房及因逾期交房产生其他影响等向甲
方提出其他主张”。李某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在《违约金确认书》上签字之日
时，逾期交房、顺延办证的事实均已发
生，双方签订该确认书的本意是甲公
司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后，双方对于

甲公司未按约定期限交付房屋、权属
证书等事项已达成一致并无争议。

第三，按照常理推断，办证日期一
般应设置在交房后的合理期限内。双
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正文中虽
然载明了具体日期，但结合附件内容，
实际意味着办证期限为交房后三个月
内。甲公司在交房后两个月左右即通
知李某办证，并未超过合理的三个月
期限。按照常理推断，本案中逾期 200
天交房必然导致办证延后，办证延后
属于“因逾期交房产生其他影响”。如
果交房后三个月仍未通知办证，则买
受人可以主张逾期办证导致的相关费
用。浙江省 2018 版商品房买卖合同示
范文本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因出卖
人的原因，买受人未能在该商品房交
付之日起……日内完成该商品房的房
屋交易手续和取得不动产权证的”，不
再明确具体办证日期，亦有减少该类
歧义之目的。

第四，从利益平衡角度考量，要求
甲公司一并承担同一原因导致的逾期
交房和逾期办证双重责任过于严苛。
该房总价为 391 万余元，根据《违约金
确认书》，甲公司因逾期交房 200 天已
承担了违约金 23.5 万余元（逾期 90 日
内按日支付已付购房款的万分之二，
超过 90 日按日支付已付购房款的万分
之三，不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该
逾期交房违约金已远高于同地段同类
房屋租金标准，足够补偿李某因逾期
交房而承受的损失。且与李某有同类
情形的购房者较多，考虑到甲公司的
实际经营情况，免除甲公司因逾期交
房而顺延办证的违约责任有利于平衡
当事人之间的利益。

【处理结果】
2024 年 10 月，检察机关对李某申

请民事检察监督一案作出不支持监督
申请决定，并对李某及其律师进行释
法说理，解开了李某的心结。其余数
百名同情形购房人员均未再主张逾期
办证违约金，有效节约了司法资源。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
察院）

逾期交房导致办证延后，应付双重违约金吗？
□刘宇

作 为 一 项 制 度 性 设 计 ，
民事检察和解制度具有独特
的价值功能，不仅丰富了民
事检察监督履职路径，突破
了以再审检察建议、抗诉为
主的监督理念限制，还有效
弥合了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
方面的瑕疵，使得最终结果
更趋于实质公平正义，有效
维护了司法权威。当前，民

事检察和解从立法规制、效力认定、救济保障等方
面，还存在理论重塑和实践操作难题，亟须深入研
究。本文就优化民事检察和解制度路径提出以下建议。

完善民事检察和解制度框架。一是明确适用范
围。和解的客体应该且只能是能处分的权利和义务，若
双方当事人处分的对象具有法益侵害性，当然不具有和
解的法律基础。借鉴学界已有研究，从诉的分类来看，
民事检察和解制度主要适用于给付之诉，对确认之诉和
形成之诉应慎重适用。从案件办理类型来看，主要包
括：1.民家事纠纷，如婚姻家庭、继承等纠纷；2.民商
事纠纷，如买卖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纠纷；3.生
效裁判确有错误，但不符合启动再审条件的，如逾期举
证且不属于新证据的情形；4.人民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
的案件，如调减商品房预售合同逾期办证违约金纠纷
等。以下情形一般不能适用：1.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
会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的；2.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强制性规定的；3.特别程序、公示催告程序；4.确认身
份关系的；5.其他应当依法开展监督的案件等。

二是明确启动程序。民事检察和解应当定位为要
素式启动，即正向上符合启动条件时应该优先启动，
负向上启动时应当注重排查是否存在慎重适用的情
形。一方面，坚持依申请和依职权适用民事检察和解
制度。虽然民事检察和解协议并不能直接作为执行依
据，且并非法定的改变原生效裁判的有效形式，但基
于私权的处分自由，当事人之间可以就该和解协议执
行完毕后承诺息诉息访，或基于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
申请中止执行或终结执行；另一方面，在慎重适用民
事检察和解制度的案件类型中，应当设置初步证据审
查规则，即如其中一方当事人或案外人举证证明存在
侵害法益、虚假诉讼或非诉程序的，应该直接进入实
体审查，待审查完毕后不存在如前情形的，方可开展
和解工作。

三是明确和解效力。虽然“两高”发布的 《关于
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若干问题的规定》 明确民事检
察和解协议与民事执行和解协议可以单向衔接，但并
未明确执行阶段的民事检察和解协议可等同于民事执
行和解协议，尤其是难以解决不负担生效裁判义务一
方同意让渡权利后另一方申请强制执行及权利救济的
保障，因此，顺应实践发展需求，应当明确“当事人
在民事检察监督过程中达成和解协议，经审查不存在欺诈、胁迫、损害其他债权
人合法权益等情形，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其将和解协议送交人民法院，由人民法
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 241条的规定进行处理”，即对民事检察和解阶段不负担义务
方和负担义务方让渡权利后被执行的一视同仁。对未进入执行阶段的民事检察和
解协议可待执行人申请强制执行后，将其等同于民事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被执
行人违约后可按民事执行和解协议违约后果对申请执行人进行救济。

强化民事检察和解机制保障。一是树立科学的办案理念。随着检察工作的发
展，民事检察和解制度愈发凸显检察监督履职中的定分止争作用，必须坚持和发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践行“不止于案件办结”的要求，始终按照“三个善
于”的要求，牢固树立精准监督、谦逊审慎、客观中立的理念，善于把握检察实
践发展要求，一体推进检察办案、息诉息访、案结事了，努力实现案件办理“三
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是探索创新“民事检察和解+”模式。民事检察和解制度内涵丰富、外延广
阔，单一的和解制度运用难以适应错综复杂的检察实践，必须善于借助外力、提
升内力、强化合力，才能实现系统性提升和综合性发展。外部方面，通过积极争
取党委、政府的支持，在人力补强、资金保障、制度支持方面进一步完善，同时
强化与法院调解、审判、执行程序的相互衔接，畅通检察和解协议从启动到执行
的全流程路径，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内部方面，合理运用检察听证增强协议的
公平公正性，巧用公开宣告增强检察和解制度的权威性，善于运用司法救助制度
以小成本化解“大矛盾”，通过内外联动，真正发挥民事检察和解制度应有的功能
和作用。

三是积极稳妥推进立法实践。现阶段民事检察和解制度作为一种检察履职手
段，在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 中仅作了原则性规定，因此，在进一步细
化规则的指引下，选择何种立法路径至关重要。当前，各地锐意创新、主动作为，
如四川省检察机关从省级层面出台民事检察和解专门工作办法，细化民事检察和解
类型、启动方式等；云南省检察机关采取主动引导和解，内外联动方式，以公开促
和解，主动跟踪和解效果；辽宁省检察机关注重精准分类和解，积极推进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工作，有效服务社会大局稳定，等等。各地检察机关应当坚持在丰富地方
实践的基础上，适时推动出台明确的民事检察和解工作指引，细化工作举措，积极
参与推进民事强制执行法的立法进程，呼吁吸收履行民事检察和解协议的实践成
果，从立法层面保障民事检察和解制度的确定性、稳定性及效力。

【作者单位：贵州省安顺市人民检察院。本文系2024年度贵州省人民检察院
检 察 理 论 研 究 立 项 课 题 《民 事 检 察 和 解 制 度 问 题 研 究》（课 题 编 号 ：
GZJC2024B13） 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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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磊 马开洪

近年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检察
机关依法履职，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工作、
跨省协作等机制优势，以虚假诉讼监督、审
判程序违法监督及司法人员违法监督为重
点，紧盯民间借贷纠纷、财产纠纷、合同纠
纷及“套路贷”等虚假诉讼易发领域，坚持
严审细查和刑民融合履职，积极开展虚假
诉讼专项监督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近
三年来，该州检察机关共查办虚假诉讼监
督案件 24件，挽回经济损失 1000 余万元。

一、强化组织领导，坚持一体联动，提
升监督精准度。凉山州两级检察院党组高
度重视虚假诉讼监督工作，民事检察部门
持续将虚假诉讼监督作为民事检察工作高
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对虚假诉讼监督线索
依法受理查办，着力在精准监督上下功夫，
实现从个案到类案再到跨省串案的突破，
成效明显。其中，提请抗诉 1 件，提出抗诉
1 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23 件，均获法院裁
定再审并改判。凉山州检察院充分发挥检
察一体化机制作用，在四川省检察院的指
导及德阳市检察院 2 名业务骨干的参与下，
查明民间借贷纠纷领域相关案件中存在虚
构借款事实、虚构债权债务关系等虚假诉
讼情形后，共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11
件，全部获法院采纳和改判。

二、注重线索挖掘，强化调查核实，确
保监督质效。凉山州检察机关积极主动作

为，坚持用足用好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
关的调查核实权，立足虚假诉讼案件的发
案规律，在线索甄选和调查取证中借助侦
查思维，运用多种调查方式主动出击发现
线索，在综合把握案情的基础上，有效提升
监督质效。

一是在审查时，除审查申请人提出的
监督事项外，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积极摸
排案件背后可能存在的虚假诉讼线索。如
在办理吴某某与陈某某民间借贷纠纷系列
监督案中，收到申请人刘某某提交的书面
控告信后，凉山州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
门经受理审查认为，该案未经法院再审，
不符合申请民事检察监督条件，但该案中
可能存在民事虚假诉讼行为，遂根据部门
联系机制的相关规定，将该案线索移送至
本院案件管理部门。案管部门审查后，依
据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 将线
索移交至本院民事检察部门，并建议其依
职权启动监督程序。民事检察部门依职权
监督审查后，藏在该系列案背后的虚假诉
讼得以纠正。

二是完善调查核实方式，加大对虚假
诉讼的打击力度。以捏造的事实提起的民
事虚假诉讼，是检察机关开展虚假诉讼监
督的重点对象。在办理何某某与马某民间
借贷纠纷虚假诉讼监督案中，凉州市检察
院在四川省检察院的指导下，将线索及时
移送公安机关并监督立案。通过刑民融合
履职，借助公安机关的侦查力量，有效突

破了受害人死亡、举证不能的困境，查实双
方当事人借款合意的形成过程、资金往来
情况、关联公司之间的转账情况、借款的用
途等，锁定当事人在诉讼和执行中涉嫌虚
假诉讼罪的证据，使案件得到实质性突破，
最终将虚假诉讼行为人绳之以法，并为监
督申请人挽回了被拍卖执行的一幢房屋。

三是延伸虚假诉讼监督触角，让虚假
劳动仲裁无处遁形。在办理黎某某等 5 人
虚假劳动仲裁检察监督案中，宁南县检察
院审查发现，黎某某等人企图通过虚构劳
动关系、虚增劳动报酬等方式获取仲裁裁
决书和法院民事调解书，以取得职工工资
债权优先受偿的执行依据进而参与企业破
产财产分配，遂向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制发检察建议。宁南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回复采纳后，主动与宁南县检
察院签订 《关于加强配合协作防范和打击
虚假仲裁的实施意见 （试行）》，建立仲
裁与检察监督工作衔接机制，在线索发
现、调查取证、矛盾化解等方面形成合
力，提高案件办理质效。

三、聚焦争议焦点，强化机制建设，
凝聚监督合力。凉山州检察院严格落实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司法部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
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通过强化机制建
设、加强内外协作，凝聚打击和惩治虚假
诉讼的合力。一是完善内部协同配合机
制。近年来，凉山州检察机关在开展虚假

诉讼监督工作中，逐步形成省检察院发挥
指挥、督导作用，州检察院发挥协调、主
体作用，基层检察院发挥属地优势协助调
查的三级检察机关上下联动格局。在办理
前述吴某某与陈某某民间借贷纠纷系列虚
假诉讼监督案中，在省检察院指导、领导
高度重视及全面部署、强力推进下，凉山
州检察院办案组先后赴云南省昆明市、巧
家县及四川省宁南县等地，在云南省三级
检察院、凉山州纪委等单位的配合下，深
入开展调查核实工作，查明案涉 9 份调解
书系吴某某为稀释合法债权、规避债权执
行，以捏造的借贷关系、虚增的借款金
额、虚构的案件事实等提起的虚假诉讼
后，及时向同级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获法院采纳和改判。该案因跨省协作密
切、办案效果好，获得四川省检察院的充
分肯定。二是完善外部协调沟通机制。凉
山州检察院在办理虚假诉讼监督案件中，
强化外部协作配合，既充分履行民事检察
职能，以发现的异常案件线索为基础，又
通过发挥刑事检察职能，加强与公安机关
的协作配合，开展对关联案件的研判分
析，实现刑事检察和民事检察联动，在严
格审查追诉虚假诉讼犯罪行为、追究当事
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通过发挥民事诉讼监
督职能作用，纠正错误判决或调解书，维
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司法权威。

（作者单位：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人
民检察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

强化一体融合履职，推动虚假诉讼监督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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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公讯：本院受理原告朱玉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审判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请如下：1.判令被告偿还原
告借款本金 103000 元；2.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小圩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郁阳：本会依法受理广州佳鑫按揭代理有限公司申请与你方借
款合同纠纷仲裁一案，案号：（2025）佛仲字第 0251 号。因你方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证据材料、仲
裁规则、金融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员的函、举证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答辩期及选定仲裁员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0 日内。答辩期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 2025
年 5 月 13 日 9 时 30 分在本会开庭审理本案，签收裁决书的时间为
2025 年 6 月 30 日，逾期视为送达（见本公告后可到本会签收上述材
料）。 佛山仲裁委员会

李志强：本院受理袁碧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5）陕 0723 民初 71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洋州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预交上诉费，上
诉于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陕西省洋县人民法院

吕宝善：本院受理麻夫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5）陕 0723 民初 72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洋州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预交上诉费，上
诉于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陕西省洋县人民法院

（2024）冀0105执 1433号
河北燕港（集团）富源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宫义

祥申请执行石家庄市裕华区玛斯双语学校、石家庄鸿瑞杰生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河北燕港（集团）富源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石家庄
恒煜晖商贸有限公司、石家庄纬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魏翰莹欠款纠
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23）冀 0105 民初 2506 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
效力。申请人宫义祥于 2024 年 4 月 15 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
程序中，责令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但被执行人至
今未履行。本院依法查封、冻结河北燕港（集团）富源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名下坐落于石家庄市开发区珠江大道 69 号荣御府 4 号住宅楼
102、103、104、105、107、108（证号 20170002646）；荣御府商业 3 号楼南
104〔冀（2020）石高新不动产权第 0003131号〕、北 201〔冀（2020）石高新
不动产权第 0003103 号〕不动产商铺。现案外人王英霞、王海宏、李
轻轻、孙晓敏、李世龙、赵德忠、张士卫、范晨宇、朱安洲、郭要彬对查
封、冻结上述商铺提出执行异议，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冀 0105 执 1433 号执
行异议等相关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兰方菊、罗世敏、金延琴、金思琪、金齐元：本院受理贵州福泉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
知书、风险提示书、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院于 2024 年 12 月 11 日刊登的漳州市火煜建材有限公
司诉陈志锋公告中，“漳州市火煜建材有限公司”应为“漳州市火丁建
材有限公司”，特此更正。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瑞安市足冠鞋业有限公司、赢富生：本院受理原告李隆平诉你们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浙 0381 民初
156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刘明春、石叶枝：本院受理黄光鹏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马桥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

李学淳：本院受理刘志刚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要求你给付劳
务费 24000 元及利息，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5 月 29
日 9时在本院城郊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
高云忠：本院受理原告任晓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封龙旗：本院受理花翠章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龙冈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王盼领：本院受理冯利群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4）冀 0505 民初 180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人民法院

王庆振：本院受理王献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4）冀 0505 民初 179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人民法院

赵志霞：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邢台任泽支行诉

你金融借款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冀 0505 民
初 164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人民法院
许有强：本院受理靳瑞杰申请执行许有强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裁定书（冻结、扣划财产）、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决定书、限期履行通知书、执行裁定
书（评估、拍卖或变卖）等，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后 7 日内履行河南省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2022）豫 1003 民初 6195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
的义务，如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对已查封被执行人许有强名下位
于许昌市东城区松苑路以东、兰花街以北、洪河南街以南、忠武路以
西洪河富贵小区 65 幢东起 1 单元 3 层 302 号房产予以评估、拍卖或变
卖。同时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联系办理有关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
等本案执行过程中有关事宜通知。你应于公告期满之日起 7 日内到
本院办理有关评估、拍卖等过程中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
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5 年 4 月 3 日 10 时至 2025

年 4 月 4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被执行人许昌建腾置业有限公司
名下车牌号为豫 K9R115 的车辆。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4/
06。资产处置法院：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
李老三：本院受理（2025）闽 0602 民初 1555 号陈剑聪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闽 0602 民初 1555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金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庭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曾国顺：本院受理原告漳州大北农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与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闽 0602 民初 313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至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陆少君、沈永琴：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东城

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4）闽 0602 民初 895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漳州市芗城开关厂：本院受理漳州市就业服务中心与你厂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厂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当事人权利义务
须知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